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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从知识荒漠中转进 

田 戈

    《法制早报》 

    ■在西方法学特别是现当代法学通过翻译，大量进入中国法学的视野之后，中国的法学教育和学术人才

培养方足以始终有所凭借。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时至今日，我们自己的学人写作的有原创性的优秀专著依然十分有限，大量法学

教授仍热衷于编写教科书。 

    ■随着潜在受众外语水平的提高，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律界对翻译作品的依赖很有可能会越来越少。在这

种情况下，数量大幅扩张而质量普遍下降的法学著作翻译，其前景，特别是未来定位，就颇值得相关人士

思考。 

    28年前的这个时候，中国的法学教育正在一穷二白中重建，先是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

北京大学法律系等仅有的几所法律院系恢复招生，然后是上世纪80年代初招收研究生，全国的法学研究生

也寥寥可数，以至于今日中国刑法学界领军人物陈兴良教授回忆到，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去重

庆调研，母校竟然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欢迎他们。文革20年，法学教育丧失殆尽，人才难以为继，因为不需

要法律，剩下的法律学者也不没有环境再从事研究和教育。等到法律院系恢复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教

材，没有资料…… 

    在这样的时候，一群年逾花甲的法学老人，为了一种知识传统的重建，积极编撰大百科全书中的《法

学》卷，不能不让人感叹。20年后，我们或许可以说，编书不过就是麻烦一点，但总是可以做成的。然

而，回过头去，在那个时期，虽然改革已经破冰前行，但对于法制的地位，法律教育的去向却依旧不甚明

朗，何况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还刚结束却依旧使人心有余悸。 

    《法学》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了。不仅仅是《法学》卷的编纂：油印的法律教材也发放到学生手

中，法律系室组织翻译的外国法学资料进入教师的案头。从此，中国法学开始了另外一个进程：承继100
年前开始的翻译西学的传统。 

    法学翻译十数年：从匮乏到丰盛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原本不同处一代的法学人在相同历史背景下开始释放能量。按照江平教授

的说法，从1949年开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法律学术著作在大陆译成中文的只有寥寥10
余种。这个数字多少有点低估：毕竟，如果对“法律学术著作”作广义理解，商务印书馆早年以及上世纪

80年代出版的“汉译名著”系列中，政治法律哲学著作（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汉密尔顿等《联邦党

人文集》，甚至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等）就已经不止10种。 

    不过今天人们大多还是认为，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大规模成系统的西学翻译运动才真正开始在中国

法学界形成气候，并渐至蔚然成风。而这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开山之作便是由江平任丛书主编、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组织翻译的《外国法律文库》。从已出书目的选题来看，编译者似乎确有把丛书编成现代西方

法学译著“大百科”的雄心和长远规划：这套书不仅在原著来源方面，相当广泛地涵盖了美、英、德、

意、日，在题材上也试图囊括宪法、合同法、财产法、刑法、公司法、国际法等各部门的经典，同时还力

求将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已故大师（如韦伯）与当代名家（如波斯纳、德沃金）一并收罗。只是，时

至今日，十余年过去了，这套书最终只出版了约25种。曾经列在“待出书目”的高维尔的《现代公司法原

理》的译本竟仍然不见踪影——而这本英属普通法系最经典的公司法教科书，在英国已经分别于1997年



和2004年再版两度。 

    当然，没必要批评《外国法律文库》编译组“虎头蛇尾”：一个真能包罗百家无所遗珠的译著“文

库”，原本也不是一家出版社、一个编译班子所能一力竟之的事业；更何况，在他们同时及之后，有兴趣

成系列进行外国法学著作翻译的学者和出版社已经组成了规模相当可观的队伍。贺卫方在《上海三联法学

文库》序中感慨，过去十年来，“法律翻译作品的出版差不多达到了百年来的一个高潮”，这个评价确实

毫不夸张。从较早的“外国法律文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当代法学名著译丛”（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世界法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到稍晚些的“美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法律出版社）、“波斯纳文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等，具有一般阅

读面的读者耳熟能详的丛书就至少有十余个系列。而像民商法、财税法、金融法等领域更“专”的翻译作

品更让人眼花缭乱。 

    中国法学的新鲜血液 

    毫无疑问，大规模的进口是迅速解决智识饥渴、摆脱一穷二白的不二捷径。如果我们回头再去翻翻上

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法学期刊，难免就会感慨，假如没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一批接一批翻译工

程，当年一多半的论文都可能根本写不出来。 

    在最显而易见的层面上，翻译作品改变了中国法学知识结构的外观。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的一

批公法作品，加上之前已经存在、又后继补充的17至19世纪政法哲学经典作品译著，帮助中国大陆的法

学理论研究者摆脱了传统的阶级斗争话语模式，在意识形态与文风上向西方近当代法律思想靠拢。“民

主”、“宪政”、“法治”、“人权”的语词开始真正时髦起来，而法学论文的正文和脚注中，也越来越

多地出现马克思以外的外国人的“中国名”。即使是装饰性地，许多论文和专著还是要加上“美国著名法

学家某某”的观点，似乎没有这样一处引证，文章档次就会低一大块。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时至今日，我们自己的学人写作的有原创性的优秀专著依然十分有限，大量法学

教授仍热衷于编写教科书。这些枯燥无味内容陈旧重复的东西却常厚如砖头，没有哪个学生从中获得过阅

读快感。相反，由于翻译的作品通常为名家名著，原创性和创新性都较强，读来有味道，因此对渴求新知

者极具诱惑力。因为看了邓正来译的哈耶克而“陷进”自由主义法哲学，或看了苏力等人译的波斯纳而

“迷上”法律经济学和实用主义法理学的年轻学子，在今天中国的很多法学院都会遇到。 

    从上世纪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交叉学科的研究专著被学者引入国内。借助他们自身的学术影响力以

及有效推介，当代法律哲学、法律与文化人类学、法律社会学和法律经济学开始在国内学界成为广泛流行

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在已被枯燥乏味的法解释学倒了胃口的年轻学人中间，这些新鲜的研究引起了最强烈

而持久的共鸣。 

    走向“眼球经济” 

    今天，在本科生的刑法课堂上，老师会告诉学生，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是值得看上七八遍的

经典作品——老师的老师就是这样告诉老师的，而前者可能看了都不止七八遍。可今天聪明的学生听了这

话心里却不免疑惑：这么一本小册子，讲的实属常识，也没多少过分深刻的微言大义，怎么就值得“读你

千遍也不厌倦”？ 

    确实，今天的法律学生随手就能从书架上取下的“洋大师”，早已不只是贝卡利亚等区区十几个，而

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累积引进的法学译著，其规模之巨，在中国法学翻译产品市场已经开始形成了“眼

球经济”。曾经只要书皮儿带个外国名字，就被众人奉为经典捧读，这种情景早已一去不复返。 

    比《外国法律文库》还早的由公安大学出版的一套小型译丛中，在英国没有半点名气的《西方社会的

法律价值》（斯坦和香德著）曾神奇地被中国学者列入法理学的必读书目。但晚近几年，这书已不再有人

问津。博登海默那本风靡多年的《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虽然作为教科书还被广泛使用，但稍

有水平的本科生写论文，也会羞于从其中引经据典——毕竟，这只是一本二手的教材罢了，并且还不乏硬

伤。事实上，在今天，比博登海默经典一百倍的译作，想吸引眼球的难度也远远大于当年的前者。读者在

店里挑书时，即使出版商在扉页上将陌生的原著者吹得再凶，给的名号再大（某某领域领军人物、某某法

著名权威），倘若译者不是一个十分信得过的名字，心里也要犯嘀咕：“是这么回事儿么——我怎么没有

听说过！” 

    现实与未来的反思：一个美好的衰落？ 



    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翻译作品也逐渐产生分化。一方面，国外教科书的翻译越来越多，特别是，出现

了明确针对法律执业而非学术研究的教材翻译。另一方面，关注理论前沿的翻译越来越多。原著与译著出

版时间的间隔越来越短，如苏力主编的《波斯纳文丛》中，很多书在美国出版5年内即有中文译本出版。

翻译“经典”作品的传统仍在延续，但此“经典”已非原先的“经典”，而往往是中国学界曾经忽视但实

则重要的作品，比如《反联邦党人文集》，霍布斯《利维坦》之外的其他著作，或者近几十年来在欧美学

界逐渐开始被奉为经典的学者，如施米特等人的作品。因此，这种“经典”并非“古典”，翻译者着眼的

仍是理论的前沿。 

    这两个现象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都隐含了问题。专门的教材翻译，如中信出版社的法律实务

类教材等，在法律执业日益强调国际化的背景下，切合了国内学生和实务界人士学习外国法律制度的需求

和热情。但客观上讲，由于这类丛书本身学术品位不高，难以帮助译者建立学术声誉，因此很少吸引到最

优秀的译者，导致翻译质量不高，一来不好读，二来还常有错，影响了预期的市场效果。而前沿理论作品

的翻译，在战线大肆铺开的情况下，同样无法保证译者的水平，不但选题经常看走眼，而且有时越是重要

作品反倒越是译得一塌糊涂。耶鲁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克隆曼引证率极高的名作《迷失的律师》，

被翻译时就曾遭此“不幸”。一位网名“闻过则怒”的学人粗粗统计，就罗列出了译本一大篇相当荒唐的

讹误，成为一时笑谈。 

    比起译者水平参差不齐、译作质量越发难以保证，法学著作翻译工作还面临着更加深刻的问题。随着

潜在受众外语水平的提高，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律界对翻译作品的依赖很有可能会越来越少。虽然中年一代

的名家中尚有相当一部分不通外语，其成名立万的研究完全依靠译著，但至少在顶尖的法学院，如今师生

中能熟练无碍地阅读英文原文文献者已然不少。对于志在执业的学生来说，学习外国法、练习法律英语最

好的办法莫过于直接阅读原版教科书。而随着大量影印本的问世，外文书原本高昂的价格已经不再是问

题。而对于有学术兴趣、关心理论前沿的人，在客观条件（所在学校图书馆资源水平）允许的情况下，也

完全可以直接获取一手的最新期刊书籍资料，而不必等待翻译作品——况且，以当今国外法学研究发展的

速度，若等到作品翻译出来，新的进展至少又向前走了好几年，还是步步落伍。 

    在这种情况下，数量大幅扩张而质量普遍下降的法学著作翻译，其前景，特别是未来定位，就颇值得

相关人士思考。在未来，我们应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提高译作的整体质量，发挥其最大的学术和市场效

益？甚至，曾经并仍在为中国法学的重建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学术翻译，也许终将慢慢地由繁荣走向衰

落我们又应如何看待这一衰落？如果这衰落，是中国法律人普遍克服了语言障碍的结果，甚至是中国法学

终于有了足够的自主性，不再终日怀揣“追赶跟踪国际前沿”的焦虑，那它显然是莫大的好事——我们都

希望会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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